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

時　　間：114年11月24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6分至11時26分
地　　點：紅樓202會議室

出席委員：蘇巧慧  張智倫  張宏陸  牛煦庭  王美惠  黃  捷  麥玉珍  黃建賓  李柏毅  吳琪銘  高金素梅   丁學忠 
委員出席12人

列席委員：陳培瑜  鄭天財Sra Kacaw  羅美玲  鍾佳濱  蘇清泉  

謝龍介  林倩綺  賴士葆  陳冠廷  葉元之
委員列席10人
請假委員：許宇甄  徐欣瑩  
委員請假2人
列席官員：
內政部部長劉世芳暨相關人員
國防部軍政副部長柏鴻輝暨相關人員
行政院主計總處專門委員吳銘修
主    席：黃召集委員建賓
專門委員：翁栢萱
主任秘書：鄭雪梅

紀    錄：簡任秘書  王珮瑛     簡任編審  葉淑婷

科    長  林彥明     薦任科員  鄧瑋宜

報告事項

一、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。

決定：確定。

二、邀請內政部部長、國防部部長就「普發新版臺灣全民安全指引如何提升全民安全意識之政策效益評估」進行專題報告，並備質詢，另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派員列席備詢。
（內政部部長劉世芳、國防部軍政副部長柏鴻輝報告，委員蘇巧慧、張智倫、張宏陸、黃建賓、王美惠、黃捷、麥玉珍、牛煦庭、李柏毅、吳琪銘、陳培瑜、鄭天財Sra Kacaw、羅美玲等13人質詢，分別由內政部部長劉世芳暨相關人員、國防部軍政副部長柏鴻輝暨相關人員答復說明。）

決定：

(一)登記發言委員除不在場者外，其餘均已發言完畢，詢答結束。

(二)委員丁學忠、高金素梅、鍾佳濱、徐欣瑩及陳冠廷等5人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，刊登公報。

(三)書面質詢及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機關於1週內另以書面答復，並副知本會。

通過臨時提案1案：

    為扶持我國農業發展，政府依據憲法第143條第4項「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理，應以扶植自耕農及自行使用土地人為原則」之基本國策，於37年起辦理公地放領，將公有土地放領給承租農民，該政策不僅提高我國農民收入，更奠定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，然因90年間桃芝颱風災害以及國土保育問題，行政院於96年9月6日陳水扁總統任期時宣布停止公地放領，經歷17年後，在本席及朝野委員不斷呼籲下，賴清德總統終於在114年11月21日宣布重啟公地放領，為彌補17年來農民的苦苦等待，要求內政部於3個月內邀集相關部會、地方政府進行盤點及研議，並考量台東縣境內公地放領之特殊性，從速從寬推動公地放領政策，守護台東農民權益。
提案人：黃建賓  張智倫  牛煦庭  黃  捷  
        王美惠  李柏毅  
散會

1

